
附件 5

听证代表遴选办法

为确保本次听证会能充分听取各方意见，保障人民群众参与

民主决策的权利，根据《湖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、《资

阳区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》等规定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
原则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听证参加人应符合下列条件

1.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且未被剥夺政治权利和限制人身

自由；

2.熟悉听证事项，知晓与听证事项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和政策；

3.能正常陈述意见，并能按时全程参加听证会；

4.同意公开必要的个人信息（如姓名、工作单位等）；

5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听证参加人构成及产生方式

我局将结合听证报名人的行业类别、专业知识、所持观点等，

合理确定听证代表的比例，通过邀请、委托推选和自愿报名等方

式产生。听证代表为 16 名，其中人大代表 1人、政协委员 1 人、

相关行业部门代表 5人、基层推选代表 6人、自愿报名代表 3 人。



各类别的报名人数超过上述名额时，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听证

代表；类别报名人数不足时，报名人员均确定为听证代表，不足

部分从其他类别报名人员中随机抽取补足。


